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云政办发 〔２０１８〕９２号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加强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州、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,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为贯彻落实 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财政部　国务院扶贫办

国家发展改革委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» (国办发

〔２０１８〕３５号)»精神,切实推进我省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

作,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认真开展扶贫项目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

(一)设置扶贫年度总绩效目标.州市、县级扶贫开发领导

小组要根据中央、省和本地预算编制规定和要求,聚焦提高脱贫

质量和减贫效果,按照本地脱贫攻坚规划明确的年度脱贫工作任

务,科学设置本地扶贫资金年度总绩效目标,提高财政扶贫项目

—１—



资金使用效益,确保本地扶贫任务和年度脱贫计划按期完成.

(二)设置扶贫行业绩效目标.各级行业部门要坚持现行扶

贫标准,科学合理测算扶贫资金需求,统筹考虑行业扶贫资金总

体产出和效益等情况,设定扶贫行业绩效目标,支撑本地年度总

扶贫绩效目标的实现.

(三)设置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.县级有关部门和资金使

用单位,应在项目列入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时同步编制扶贫项目

资金绩效目标,从项目的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,以及经济效

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性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方

面,设定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.通过项目的实施,支撑行业绩

效目标实现.

(四)强化绩效监控.预算执行中,州市、县级有关部门应

当建立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执行监控机制,充分利用动态监控

信息系统,开展目标执行监控.

(五)开展绩效评价.年度预算执行终了,州市、县级扶贫

开发领导小组应组织有关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开展绩效自评,填

报绩效目标完成情况,分析未完成目标的原因并提出下一步整改

措施.绩效自评应分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自评、行业绩效自评和县

级扶贫总体绩效自评３个层次.

州市、县级有关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要尽快开展２０１８年度

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申报工作,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底前完成本年

度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补填报工作,并按照程序逐级报送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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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管理行业部门和财政、扶贫部门 (涉及预算内投资的事项,

还应报送发展改革部门)备案.

二、规范扶贫项目审核与审批

(一)建立扶贫资金的项目决策机制.州市、县级扶贫开发

领导小组应当建立和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决策机制,制定扶贫项目

遴选标准、规范遴选程序、完善审批流程,根据扶贫开发目标任

务,选择最急需实施、能支撑总目标实现的项目.着力强化脱贫

攻坚项目库建设,凡计划在下一年度实施的项目均应在本年度内

完成前期准备工作,未入库的项目原则上不安排扶贫资金.扶贫

项目资金年度绩效目标、扶贫行业绩效目标应在编制年度预算

时,一并报送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.

(二)完善扶贫资金绩效目标审核机制.州市、县级财政部

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,依照职责开展项目层面绩效目标审核.各

部门审核本行业本领域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指标,具体包括项

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、绩效目标与脱贫目标的相关性、绩效指标

的合理性和可衡量性、与资金的匹配性等内容.各部门先行审核

通过的本行业本领域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指标,提交本级财

政、扶贫、发展改革部门审核,并报送同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

定.

三、落实绩效管理主体责任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本地

扶贫项目资金预算绩效管理负责,对本地扶贫资金使用效益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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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.各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部门本单位扶贫项目资金预算

绩效管理负责,项目责任人对项目预算绩效负责,对重大项目的

责任人实行绩效终身责任追究制,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

问责.

(二)规范项目管理.按照 “谁主管、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

原则,州市、县级有关部门应根据本级财政部门规定的内容、格

式、时间等要求,审核、编报并正式提交本行业本领域扶贫项目

资金绩效目标指标,并对绩效目标指标的设定依据、设定理由等

逐项作出说明.

(三)加强协同配合.省财政厅、扶贫办、发展改革委负责

统筹全省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,在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

统一领导下,建立工作联席机制,及时研究处理重大问题.省直

有关部门应当切实督促本行业实施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,牢固

树立绩效管理理念,加强脱贫效果监管,督促本行业扶贫项目实

施,建立本行业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体系.

(四)加强监督指导.省财政厅要会同有关部门,在省扶贫

开发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,加强对各州、市、县、区扶贫项目

资金绩效管理工作的指导、培训和监督检查.

四、强化激励约束与监督问责

(一)建立激励约束机制.各级财政部门要抓紧建立绩效评

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,对绩效好的政策和项目

原则上要优先保障,对绩效一般的政策和项目要督促改进,对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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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重复、碎片化的政策和项目予以调整,对低效无效资金要一律

削减或取消,对长期沉淀的资金要一律收回.

(二)强化监督问责.审计机关要依法对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
开展审计监督,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发现违纪违法问题线索,应当

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.有关部门要依法推进扶贫项目资金绩效

信息公开,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社会各界的监督,不断提高扶贫

项目资金使用绩效.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３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—５—



抄送:省委各部委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监

委,省法院,省检察院,云南省军区.

　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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